
五 辔 县 入 眦 跛 府

华府行复决 匚⒛”〕犭号

五华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

申请 人 ∶黄 其 范 ,男 ,汉 族 ,身 份 证 号 码 :

被申请人:五华县公安局。

法定代表人:李政江  职务:局长 。

申请人黄其范不服被申请人五华县公安局作出的《不予行

政处罚决定书》(华公行不罚决字〔2怩2〕 0O007号 ),于 2∞2

年2月 10日 向五华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,本府依法予以受

理,现 已审查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∶

撤销五华县公安局 2Ⅱ2年 1月 8日 作出的《不予行政处罚

决定书》 (华公行不罚决字〔⒛”〕0O007号 ),责令五华县公

安局重新对案件进行调查并作出处罚。

申请人称∶

申请人黄其范与黄杏粪因土地问题引发纠纷后,被黄杏奔

打伤住院,并进行了伤情鉴定,但是被申请人五华县公安局严

-1-



重偏袒第三人,认为违法情节轻微,社会危害性小,对黄杏粪

作出行政不予处罚决定,本人要求被申请人五华县公安局重新

进行调查并对第三人作出处罚,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,维护

法律的尊严。

被申请人称∶

一、关于申请人黄其范提出的
“
请求撤销 《不予行政处罚

决定书》(华公行不罚决字〔⒛22〕 O0O07号 ),责令五华县公

安局重新对黄杏粪殴打黄其范的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
”
,

是无任何依据和理由的,我局作出的不予处罚决定是事实清楚 ,

证据确凿,符合法定程序,适用法律正确,裁量适当的。

(一 )案件基本情况。⒛21年 11月 28日 下午 14时许:报

警人黄其范 (男 ,

)报警称:其本人因土地纠纷被黄杏奔打

伤,要求公安机关处理。接警后,民警立即赶赴现场,并对现

场相关人员制作询问笔录材料。经调查,黄其范与黄杏粪在龙

村镇金龙村因土地问题引起口角纠纷,在纠纷过程中二人互相

推搡,后双方被周围群众拉开,黄其范遂报警称其本人被黄杏

奔打伤。2021年 12月 3日 经五华县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受理黄其

范伤情鉴定,黄其范的损伤程度评定为未达轻微伤。  ∷
(二 )对黄杏粪作出不予行政处罚的理由与依据。接警后 ,

我局龙村派出所民警第一时间赶赴案发现场进行调查取证,对

当事人双方询问相关情况,走访现场周边的村干部、知情群众。

经对现场群众、村干部笔录材料等证据的分析研判,查明: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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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范与黄杏粪双方因土地问题产生纠纷。在纠纷过程中黄其范

与黄杏粪二人互相推搡,后双方被周围群众拉开,黄其范遂报

警称其本人被黄杏粪打伤。后经五华县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

黄其范损伤程度未达轻微伤。证实以上事实的证据有:证人证

词、嫌疑人的陈述和申辩、伤情鉴定、现场勘验笔录等证据证

实。经调查了解:黄杏奔有一块土地位于黄其范金龙村的店铺

前 (黄其范对此无异议 ),黄其范想要黄杏粪的地方水泥硬化

后用于做自家店门坪,而黄杏粪不肯答应黄其范提出的要求 ,

因此双方产生纠纷。龙村派出所分别于⒛21年 12月 28日 9时、

2⒓2年 1月 8日 10时、17时共三次组织黄其范与黄杏,x+双方

进行调解,三次调解黄杏粪均表示愿意对黄其范住院所产生的

医疗费等费用作出合理补偿,但是三次调解黄其范均坚持要求

派出所先协助其解决好土地权属问题才同意调解 (黄其范要求

派出所协商让黄杏奔把土地转让给其本人使用,如果可以得到

土地,就同意调解且不需要黄杏粪赔付医药费),因此三次调

解均因黄其范一方要求先解决土地问题而调解未成功。民警已

明确告知黄其范,土地纠纷问题不属于公安机关管辖范围,双

方可以自行私下协商或通过党委政府、司法途径等方法去解决 ,

但黄其范均不同意。鉴于双方互有推搡及互有过错,且属于邻

里土地引起的纠纷,违法情节轻微,没有造成严重后果和不良

影响,我局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十九条

第一项之规定,依法对黄杏粪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。

(三 )作出处罚的程序合法。我局龙村派出所于 2∞ 1年 11

-3-



月⒛ 日下午 14时 12分接到报警,依法及时受理案件;对双方

当事人进行询问制作笔录;对在场村干部、知情群众进行询问

了解;及时对伤者进行损伤程度鉴定,将鉴定结论告知双方当

事人 (黄其范拒绝在鉴定意见通知书上签名 ),后依法将不予

处罚结果告知双方并送达一份不予处罚决定书给报警人黄其

范。因此,我局对黄杏奔作出《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》 (华公

行不罚决字 〔2022〕 0OO07号 ),符合法定程序。
(四 )适用法律正确、裁量适当。经查明,⒛21年 11月

28日 下午,黄其范与黄杏粪在龙村镇金龙村因土地问题引起口

角纠纷,在纠纷过程中二人互相推搡,后双方被周围群众拉开 ,

黄其范遂报警称其本人被黄杏粪打伤,后经五华县公安司法鉴

定中心鉴定为黄其范伤势未达轻微伤。鉴于双方互有推搡及互

有过错,且属于邻里土地引起的纠纷,违法情节轻微,没有造

成严重后果和不良影响,我局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

处罚法》第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,违反治安管理有下列情形之

一的,减轻处罚或者不予处罚: (一 )情节特别轻微的; (二 )

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后果,并取得被侵害人谅解的; (三 )

出于他人胁迫或者诱骗的; (四 )主动投案,向公安机关如实

陈述自己的违法行为的; (五 )有立功表现的。依法对违法行

为人黄杏蘅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是适用法律正确,裁量适当

的。

二、我局认为,黄杏粪和黄其范双方因土地问题引起口角

纠纷,在纠纷过程中二人互相推搡,后双方被周围群众拉开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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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其范遂报警称其本人被黄杏奔打伤,后经五华县公安司法鉴

定中心鉴定为黄其范伤势未达轻微伤。鉴于双方互有推搡及互

有过错,且属于邻里土地引起的纠纷,违法情节轻微,没有造

成严重后果和不良影响。我局依法对黄杏,x+作出不予行政处罚

决定是事实清楚,证据确凿,符合法定程序,定性准确,适用

法律正确,裁量适当。

综上所述,我局对黄杏,x+作出《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》(华

公行不罚决字〔⒛22〕 0OO07号 ),事实清楚,证据确凿,符合

法定程序,定性准确,适用法律正确,裁量适当。请求复议机

关维持我局作出的《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》 (华公行不罚决字

〔2022〕 00007号 ) 。

本府查明∶

一、2胧 1年 11月 28日 下午,申请人黄其范以第三人黄杏

粪房屋下坡路与龙村镇金龙村村道接壤处原存在水沟 (即位于

申请人黄其范房屋旁 )为 由,遂用锄头挖道路接壤处的泥土 ,

以挖出水沟位置。黄杏粪发现后,认为申请人黄其范的行为妨

碍了其正常通行道路,便上前制止申请人黄其范,随后双方因

该土地问题引起口角纠纷,并在纠纷过程中互相推搡,后双方

被周围群众拉开,推搡造成黄其范身体受到损伤。黄其范随即

报警称其本人被黄杏粪打伤并自行到五华县龙村镇中心卫生院

住院治疗,龙村派出所接到报警后,依法受理了案件并立即派

人赶赴案发现场进行调查取证,向双方当事人黄其范、黄杏粪

调查询问案件相关情况,走访现场周边的村干部、知情群众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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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成询问笔录。

⒛21年 12月 9日 ,广东省五华县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受龙村

派出所委托对申请人黄其范的伤情进行鉴定,经鉴定,黄其范

损伤程度评定为未达轻微伤,该鉴定意见通知书已依法向申请

人黄其范及第三人黄杏粪送达。

二、⒛22年 1月 8日 ,龙村派出所在组织黄其范与黄杏粪

双方调解无果后,对黄杏粪作出处罚前告知,告知其拟作出处

罚决定的事实、理曲和依据,并告知黄杏奔享有提出陈述、申

辩的权利,其明确表示不提出陈述或申辩。同日,被 申请人作

出涉案 《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》,认为黄其范与黄杏奔系土地

问题引起纠纷,进而引起双方互相推搡,双方互有过错,且违

法情节轻微,社会危害性小,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

处罚法》第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,决定对黄杏粪不予行政处罚 ,

并将 《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》依法送达申请人黄其范以及第三

人黄杏粪。后申请人不服该 《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》,于 2怩2

年2月 10日 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。

以上事实申请人提交了《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》 (华公行

不罚决字〔⒛22〕 00O凹 号 )、 身份证复印件等证据材料;被 申

请人提交了案卷卷宗等证据材料。

本府认为∶

一、被申请人具有作出涉案 《处罚决定》的法定职权。

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二条 :“扰乱公

共秩序,妨害公共安全,侵犯人身权利、财产权利,妨害社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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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,具有社会危害性,依照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的规定

构成犯罪的,依法追究刑事责任;尚不够刑事处罚的,由公安

机关依照本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。
”和第九十一条 :“治安管理

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定;其中警告、五百元以

下的罚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决定。
”之规定,被 申请人作出涉案

行政处罚决定是其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,行政主体适格。

二、被申请人所作涉案 《处罚决定》认定事实清楚,证据

确凿,适用法律依据正确,程序合法,裁量适当。

申请人黄其范以第三人黄杏粪房屋下坡路与龙村镇金龙村

村道接壤处原存在水沟 (即位于申请人黄其范房屋旁 )为 由,

用锄头挖接壤处泥土,导致与第三人黄杏粪引起口角纠纷,并

在纠纷过程中二人互相推搡,推搡过程中造成申请人黄其范受

伤,经五华县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,黄其范的损伤程度评定

为未达轻微伤。被申请人通过调查取证,固定证据材料,认为

双方互有过错,且违法情节轻微,社会危害性小,决定对黄杏

奔不予行政处罚,认定事实清楚,证据确凿。

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七十七条、七

十八条、第九十九条之规定,被申请人在接到报案后,及时对

案件进行立案登记并进行调查询问、依法对申请人的伤情进行

鉴定等工作。在对第三人黄杏奔作出处罚前依法告知了拟对其

作出处罚的事实、理由、依据,并告知其依法享有陈述和申辩

的权利,在查明事实后,依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

法》第十九条第ˉ项之规定对第三人黄杏奔作出不予行政处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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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决定,并将不予行政处罚结果告知双方当事人。被申请人作

出的处罚决定适用法律依据正确,程序合法,裁量适当。

综上所述,被申请人作出的涉案 《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》

认定事实清楚,证据确凿,适用法律依据正确,程序合法,裁

量适当,依法应予维持。申请人的复议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,

依法不予支持。

本府决定∶

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

(一 )项以及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第四十

三条之规定,本府决定如下 :

维持被申请人五华县公安局于 2⒆2年 1月 8日 作出的《不

予行政处罚决定书》 (华公行不罚决字 〔⒛”〕000O7号 )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复议决定,可 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

五日内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公开方式∶主动公开

五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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